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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立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劉健儀議員 
 
 
 
劉健儀主席： 
 
 
 
在上一屆立法會後期，有傳媒報導立法會議員涂謹申，沒有向立法會如實申

報擁有公司 (匯標有限公司) 的權益。涂議員在回應公眾的質詢時，指事件中涉
及的權益已轉贈民主黨，但有關方面提交的資料，卻未能予以證明。 
 
 
 
另一方面，傳媒亦報導涂議員涉嫌每月向立法會申領高於市值的租金，同時

根據涂議員今年向立法會提交的利益申報資料，又發現他在過去未有向立法會

申報持有另一間公司的股份。 
 
 
 
本人認為，涂謹申事件不僅關係該議員的操守，更關係到立法會的誠信及形

象，必須徹查，並向市民交代。為此，本人懇請  主席為此事跟進及作出處理。 
 
 
 
 
 祝工作愉快！ 
 
 
 
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民建聯立法會黨團召集人 

劉江華 謹啟 
                二零零四年十月十二日 

 
















